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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稳发„2019‟4号 

 

关于印发《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集体户口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集体户口管理办法》已经 2019年 10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报党委常委会批准，现印发给你

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19年 11月 26日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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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集体户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集体户口管理，更好地为广大师生员工

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条例》和教育部、北京市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户口在学校的教职工及其子女、各级

各类学生。 

第三条  学校安稳处受公安机关委托负责学校集体户口管

理工作。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派出所办理学校集体户口日常业务，

掌握学校集体户口人员变动情况，向学校集体户口人员宣传户籍

法规和政策。 

第二章  户口迁入 

第四条  符合户口迁入政策的新入学学生，户口迁移实行自

愿原则，可将户口迁入学校或不迁入学校。新生入学时若不迁移

户口，视为自动放弃户口迁移，原则上入学后不再进行户口迁入，

确需迁移的需经属地公安部门同意。 

第五条  新入职的教职工及随迁家属持北京市公安局相关

落户材料、学校人事处证明材料办理户口迁入手续。非应届毕业

的新入职教职工，如本人及配偶任何一方为北京市家庭户口或拥

有北京市自有住房，则不再办理户口迁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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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新生儿落户学校集体户口的，父母至少一方为学校

教职工集体户口，且父母任何一方不能为北京市家庭户口或者拥

有北京市自有住房。 

第七条  其他符合集体户口迁入条件的，按北京市公安部门

相关规定办理户口迁入手续。 

第三章  户口迁出 

第八条  学生户口迁入后属北京市“学生集体户口”，在校

学习期间除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等原因外，原则上中途不办理

户口迁出手续，确需迁出的需经属地公安部门同意。 

第九条  学生因转学、退学、开除学籍离校的，需持学校正

式文件、身份证原件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第十条 毕业当年被录取为村官的毕业生，凭招生就业处提

供的证明，户口在学校保留两年，到期必须办理迁出手续。毕业

当年被其它院校录取就读的毕业生持《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办

理户口迁出手续。其余毕业生持《报到证》和身份证办理户口迁

出手续。 

第十一条  教职工调离时，应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持人事处出

具的相关材料办理学校集体户口迁出手续。 

第十三条  应当迁出学校集体户口的人员未及时办理迁出

手续的，由本人承担户口滞留的相关责任。除迁出手续外，学校

不为其提供其它户籍服务，按公安部门相关规定纳入滞留户口管理。 

第十四条  因户口迁移证遗失申请补办的，应由本人提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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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申请，持《报到证》和落户地派出所出具的未落户证明，办理

补办手续。 

第十五条  集体户口迁出手续应由本人办理。因特殊原因本

人无法办理的，代办人需出具当事人委托书、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 

第四章  户口注销与恢复 

第十六条  应征入伍的在校学生，由学校武装部及安稳处统

一办理户口注销手续。毕业当年应征入伍的，需将户口迁回原籍，

并在原籍注销户口。 

第十七条  已死亡的集体户口人员，由直系亲属持管理部门

出具的死亡证明材料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第十八条  因出国及其它原因需要注销户口的，按公安部门

相关规定办理户口注销手续。 

第十九条  退伍复员的在校学生及其它情况需要恢复集体

户口时，应持相关有效证件、证明办理户口恢复手续。 

第五章  集体户口卡管理   

第十九条  常住人口登记卡的使用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办理

结婚登记、出国出境签证、购房、购车、贷款、公证、银行卡挂

失、保险以及子女入学手续等。 

第二十条  集体户口常住人口登记卡的借出 

（一）学生凭学生证、校园卡或所属学院出具的证明办理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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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续。 

（二）教职工凭校园卡或本单位出具的证明办理借用手续。 

（三）委托他人借用的，代办人应持由委托人本人签字的委

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借用。 

第二十一条  个人持有常住人口登记卡时，应保证登记卡的

整洁，不得涂改、污损。借用后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归还，个人

不得长期留存。借期满仍需续借的，要重新履行续借手续。 

第二十二条  因个人原因将常住人口登记卡丢失的，持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前往安稳处户籍办公室办理补办手续。 

第六章  居民身份证办理 

第二十三条  学生户口迁入后，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更换

遵循自愿原则。需更换的持常住人口登记卡及安稳处开具的介绍

信，自行到属地派出所办理新身份证。 

第二十四条  持外地居民身份证的新进集体户教职工须更

换为学校集体户口所在地址的居民身份证。 

第二十五条  户口已迁入学校的学生，居民身份证遗失、过

期或入学前未办理居民身份证的，应及时补办、申领居民身份证。 

第二十六条  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后，应及时更换新的居

民身份证。更换居民身份证期间或原有效身份证丢失的，可持安

稳处开具的办理身份证证明、常住人口登记卡，到属地派出所办

理新身份证手续后前往属地公安分局办理临时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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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